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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04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采纳 签发人：

顾雯烨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医保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长期

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

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建议的办理概述

区医保局针对提出的“关于医保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

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建议”，认真梳理现有

的政策，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、上海市民政局、上海市卫

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文《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

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医保规﹝2023﹞1 号），参考

区卫健委会办意见，提出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建议的答复

长期护理保险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之举，

是破解失能人群护理难题的重大制度安排。本区长期护理保

险试点工作自2018年开展以来，严格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工

作精神，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，紧紧结合本区

区情，从依法执业、行政管理、业务管理和服务质量等方面

入手，制定了《长宁区长期护理保险机构星级评价标准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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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二年一轮开展星级评定，2021年，全市率先发布了《上海

市长宁区长护险居家服务规范》（团体标准），引导长护险

机构走专业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建设道路，不断提升我区失

能老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探索出了具有长宁特色的创新做

法和工作模式。截至2023年3月底，本区共有定点长护险服

务机构70家，其中住养机构49家，居家护理机构20家，评估

机构1家，长护险服务对象13158人（其中居家服务对象10507

人，住养服务对象2651人），失能率和服务总人数处于全市

平均水平。

根据《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第六条规定，已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

机构，包括承担老年护理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如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、门诊部、护理站等）、护理院和二级医疗机

构，可根据自身服务能力，自愿向区医保中心提出申请定点

护理服务机构。

根据区卫健委反馈意见，近年来，区卫健委与多部门协

同，积极探索以聚焦老人健康、聚焦基本服务、聚焦居家护

理和聚焦专业发展为基本原则，将智慧养老与健康服务有机

结合,通过物联网、互联网、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，有效

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社区和居民家庭，为老年人提供持续

性服务。

（一）加强医疗服务供给，提升老人健康指数。根据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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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卫健委下发的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

的要求，区卫健委下属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整合

医疗资源的功能，为辖区内老人提供家庭病床、社区护理、

康复指导、健康体检及家庭医生签约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

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老年人健康管理体系，建立个人健康

档案、开展健康咨询、疾病防治、自救和自我保健等健康指

导，实现以家庭为基础，社区为依托，集医疗、康复、健康

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化养老服务。积极探索试点“互联网+护

理服务”，发挥集医养结合、家庭医生、居家护理为一体的

信息综合平台作用,缩短传统服务流程,方便居民居家服务。

居民可通过线上或线下预约途径提出服务申请,由后台完成

客户信息与服务项目收集确认,在线完成接单、分单、约诊、

出诊、确认、跟进、反馈、回访等一体化服务。本区还开展

家庭照护床位试点,充分利用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内的专业

化机构资源为老人提供居家的专业化、高质量照护服务。在

试点中,为老人按需配备智能血糖仪、智能血压计、智能体

温计、定时提醒药盒、离床监测等。依托健康大数据管理平

台和智慧医养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,协同家庭医生服务,为

老年人提供慢病管理、远程身体指数监测、健康预警及上门

诊疗等服务。

（二）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推进老年人健康管理。

将老年人健康管理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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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内容，有效提高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。一是

在全区开展“长宁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”，提供生

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、体格检查、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服

务；二是落实社区百岁、高龄困难老人健康照护项目，惠及

全区十个街道、镇；三是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治监测与评估体

系，优化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重点

慢性病筛查策略，推动落实慢性病早诊早治。

（三）推进长护险制度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。夯实以长

护险为主的居家医养结合服务。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

工作，拓展服务延伸，优化以居家照护为重点的服务内容和

服务流程，加强对需求评估、护理服务等过程性监督管理；

探索家庭照护床位与家庭病床“两床合一”发展模式，加强

长护险与家庭病床有机融合，鼓励家庭医生对签约居民中提

出需要长护险服务的人群，提供对应的居家医疗护理家庭病

床服务；进一步整合社区养老、护理、医疗、康复、中医适

宜技术等各类服务资源，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居家护理服务需

求。

综合以上意见，区医保局积极支持和鼓励本区有意向的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

构，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，提高社区医疗服务的覆

盖范围和质量。后续，区医保局将会同区卫健委，按照市、

区统一部署，做好本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纳入长期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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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事宜，推进长护险试点工作高质量发

展，为本区失能老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。

附件：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

机构管理办法（实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医保规﹝2023﹞1 号）

长宁区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4月 17 日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 武夷路 702 号 邮政编码：200051

联系人姓名：张文明 电话：52064878


